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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

认定办法（修订版）》的通知
渝文旅规〔2019〕4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文化旅游委，两江新区社发局市场监管局，万

盛经开区文广新局、旅发委，委属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重庆市机构改革方案》和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

于市政府机构改革涉及政府规章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

的决定》（渝府发〔2018〕46 号），根据《重庆市行政规范性

文件管理办法》（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290 号）规定，经市文化

旅游委 2019 年第 11 次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，我委对 2014 年

颁布实施的《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认定办法》进行了修订完

善，现将《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认定办法（修订版）》印发

你们，请认真抓好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

2019 年 7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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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认定办法
（修订版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市古籍的保护和管理，建立重庆

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认定制度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

并参照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评定暂行办法》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认定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目的，是加强古籍

保护管理，推动古籍收藏单位改善古籍保护条件，提高古籍保护

水平，促进我市古籍保护工作健康持续开展。

第三条 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认定工作由重庆市文化

和旅游发展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市文化旅游委）负责组织，重庆市

古籍保护中心（以下简称市古籍中心）具体实施。

市文化旅游委组建重庆市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，负责古籍保

护的专家评审工作。

第四条 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评选范围为全市范围

内的各类型图书馆、博物馆及高等院校、宗教系统等古籍收藏单

位。

第五条 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选标准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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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收藏古籍数量一般在 1 万册（件）以上，或收藏古籍

善本数量在 1000 册以上；

（二）有古籍专用书库，具备基本消防安保设施；

（三）有专门的古籍保护机构和工作人员，管理制度健全；

（四）有专项古籍保护经费。

第六条 申报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按照下列程序提出：

（一）各古籍收藏单位在市古籍中心网站（网址：

http://www.cqlib.cn）下载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书。

（二）区县（自治县）所属古籍收藏单位向所属区县（自治

县）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报。经所属区县（自治县）文化行政部

门初审后，向市古籍中心转报。

（三）市属各古籍收藏单位报经主管部门同意后，直接向市

古籍中心提出申报。

（四）中央在渝单位直接向市古籍中心提出申报。

第七条 重庆市珍贵古籍名录评定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市古籍中心对申报材料进行汇总，将合格的申报材料

上报市文化旅游委。

（二）由市文化旅游委组织专家评审组，根据评审标准进行

评审，提出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建议名单。

（三）市文化旅游委根据专家评审组的评审意见，确定入选

的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推荐名单，并公示不少于 7 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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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市文化旅游委根据公示结果，拟订重庆市古籍重点保

护单位名单，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、公布，并由市文化旅游委颁

发证书和标牌。

第八条 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认定工作，原则上每两年

一次，具体申报时间由市文化旅游委确定并印发通知。

第九条 列入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单位，应积极争取

各类资金用于古籍保护工作。

第十条 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应在第二年一月三十一

日前向市文化旅游委提交上一年度古籍保护情况报告。

市文化旅游委每两年组织专家对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

进行评估、检查一次，对未履行保护承诺、出现不良后果的单位，

可以撤销称号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负责解

释，自 2019 年 7 月 16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5 年。原重庆市文化委

员会于 2014 年 9 月印发的《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认定办法》

（渝文委发〔2014〕106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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